
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行政標準作業程序 

 

學生事務處-生活輔導組 

項目 學生宿舍抽籤作業 承辦員  蘇妍禎 

法令依據 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輔導管理辦法 分機 82054 

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每年 4 月開放大學部舊生(含優先分配學生)上網申請 

辦理時程及說明 

1. 每學年辦理 1 次。 

2. 優先分配學生類別係

依本校學生宿舍住宿

申請及輔導管理辦法

第 2 條規定辦理 

 

應附文件 三個月內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

注意事項  

不予抽籤 於宿舍系統進行模擬抽籤 

依公告時間進行

正式抽籤 

責請權責單位修復

錯誤至完全無誤 

依公告時間線

上登記床位 

俟新生申請完畢後依候

補序號遞補，床位由管

理員安排。 

合乎資格 不符資格 

模擬結果無誤 
模擬結果有誤 

中籤 未中籤 



 

 


